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丈夫归来要离婚，“被分居”三年的妻子怎么办
分居两年真的可“自动离婚”吗

今日女报 / 凤网记者 陈炜

当婚姻走过四个年头，丈夫却突然“消失”了；好不容易盼回了丈夫，却
同时等到了一纸离婚诉讼书。

这个故事发生在湘潭湘乡市龙洞镇，女主角张萍今年 30 岁，却有一段匪
夷所思的经历——从恋爱到结婚，她与丈夫相敬如宾，可突然有一天，丈夫留
下一条短信后便“消失”了。本以为丈夫不会再回来，可谁知 3 年后，夫妻又
再见，但对方去而复返只是为了离婚。

这些年，丈夫到底去了哪儿？分居超过两年，“被分居”的妻子又是否能
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？来，咱们接着往下看……

案件回顾>>

这个故事给大家划了一个重点——是不是夫妻分居

两年，就视为婚姻关系自动解除？

实际上，并没有“自动离婚”一说，离婚的方式只有

通过民政局和到法院诉讼两种途径。从法律上来讲，“分

居两年”是应当判决离婚的一个条件。《婚姻法》规定，

夫妻分居满两年，且满足“夫妻感情不和”“分居状态是

连续存在的”“夫妻分居的实质是互不履行夫妻性生活之

义务”以及“能够提供分居证明”等 4 个条件，法院就

应判决离婚。

《婚姻法》还规定，如感情确已破裂，调解无效，应

准予离婚的情形为：1、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；

2、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、遗弃家庭成员的；3、有赌博、

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。

另外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》第20 条规

定：“公民下落不明满两年的，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

院申请宣告他为失踪人。”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

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若干具体

意见》第 12条和《婚姻法》第32条第3 款分别提到：“一

方下落不明满两年，对方起诉离婚，经公告查找确无下落，

法院应准予离婚”“一方被宣告失踪，另一方提出离婚诉

讼的，应准予离婚”。因此，“被分居”一方才是起诉离

婚的决定人。

1981年，甄某只有 20多岁，她从偏远山区孤身来到

西安谋生。后经人介绍，其与西安市一个农村小伙贾某

相识，他们迅速确立恋爱关系，并步入婚姻殿堂。一年后，

女儿小贾出生。

1983 年，女儿还不满一岁时，贾某突然不见踪影，

只留下村里几间旧房。

一晃 30多年过去。2017年夏天，消失34 年的贾某

突然回家，并于2018 年 5月向法院起诉，提出离婚。这

让年近 6 旬的甄某深受刺激，一度住院。

甄某称，丈夫在外面早已和别的女人一起生活，还生

了儿子，现在村子要拆迁了，所以才着急离婚，要把她们

母女赶出去。但贾某并不承认。

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主审法官说，贾某除了要求离

婚，还要求得到房子，可以给甄某 10多万元的补偿。但

法官通过了解发现，甄某对贾某仍有感情，同时甄某考虑

到以后母女俩的生活，所以不同意离婚。

因双方当事人分歧较大，最终调解无效。法院审理

认为，贾某要求离婚的理由是长期分居导致夫妻感情破

裂，而长期分居是因原告外出未归所致，其未尽到夫妻

义务，自身存在过错。根据公序良俗原则，甄某患有精

神类疾病，贾某在对甄某的扶养问题未妥善处理之前，

不应离婚。

2018 年12月，一审判决驳回贾某的诉讼请求。宣判

后，双方均未上诉，判决已于近日生效。

（据 1 月 16 日《钱江晚报》）

今日女报 / 凤网讯（记者 李诗韵 
通讯员 朱红梅 张薇）男子刘某因贩烟

长期需要乘坐高铁，为节省车票钱，他

通过“买短乘长和买票进站、退票上车”

的方式恶意逃票。

1 月 21 日，因涉嫌诈骗，长沙铁

路公安处已将刘某的行为上报给铁路

部门，并将其纳入铁路旅客失信惩戒

名单，禁乘高铁 180 天，同时对其处

以行政拘留 5 天。

1 月 20 日 12 时 30 分， 长 沙 铁 路

公安处岳阳东站派出所民警接到岳阳

东车站站长通报，在站台查验车票时，

发现一男子购买的电子车票为 2 小时

后到汨罗东的车票，而男子正在往武

汉方向候车，有逃票嫌疑。民警随即

将男子带至办案区。

据 了 解， 刘 某 是 湖 北 省 大 冶 市

人， 常 年 利 用 地 区 差 价， 从 岳 阳 到

武 汉 间 贩 卖 香 烟。 为 了 减 少 运 输 成

本，就想出“买短乘长和买票进站、

退票上车”的方法，利用购买 14 时

31 分 岳 阳 东 至 汨 罗 东 的 G577 次 电

子 车 票， 提 前 进 站 到 站 台 后 用 手 机

退 票， 然 后 乘 坐 12 时 53 分 岳 阳 东

至武汉的 G74 次高铁。

据统计，刘某去年以来逃票 9 次，

偷逃票款近千元。

儿子还小，生活还得继续。

之后的 3 年里，生活的重担都落

在了张萍身上。

“家里少了男人，我们没少被

村里人欺负。”张萍说，李铭家

有 10 亩农田，之前都是他负责的，

但为了维持生计，她和婆婆只能

硬着头皮干起力气活。

张萍说 ：“我始终相信他会

回家。”

可是，她怎么也没想到，再

见丈夫，竟是以这样的方式——

2018 年 6 月，湘乡市人民法院的

工作人员打来电话 ：“你是张萍

吗？你的丈夫李铭正向法院起诉

离婚……”

没有任何感情问题的征兆，

李铭突然“消失”的3年去了哪里？

为何突然要离婚？

张萍惊慌失措。不愿意离婚

的她赶紧委托湖南湘和律师事

务所律师张毅，请律师帮她打这

场离婚官司。

“开庭前的一次调解中，李

铭曾解释自己‘消失’的原因。

他说是因为当初买新房欠下巨

额债款无法偿还，这才选择逃

离。”张毅说，“李铭告诉张萍，

因为感觉对不起妻儿，所以这一

次回来提出离婚，是为了让张萍

找个靠谱的男人再嫁。”

本以为是李铭“良心发现”，

谁知，张毅在调查资料的时候发

现了猫腻。

原来，张毅和张萍通过与李

铭亲戚朋友多方打听后发现，李

铭 早 在 2014 年 要回工资 卡 时，

就是因为“和外面的女人好上了”。

2015 年 5 月“消失”后，李铭

便去长沙与该名女子同居，还生

了一个孩子。

“这一次回老家离婚，是因

为李铭的非婚生子报名的幼儿

园 需 要 提 供 孩 子 的 户 口 信 息，

不离婚就无法再婚，孩子也没

办法上户。”张毅说，法庭上，

李铭曾提出“分居两年便自动

解除婚姻”的说法，希望法官

判决同意离婚。

“可分居两年以上可准予离

婚的前 提 是‘夫妻双方感 情不

合’。”张毅说，张萍是在与李铭

未发生争执的前提下，因丈夫无

故“消失”而出现的“被迫分居”。

基于这种情况，法院是否准予离

婚的条件只有一个， 就是李铭与

张萍的夫妻感情是否破裂。可实

际是，“李铭想离婚，张萍却不

想”。

最终，2018 年 7 月，湘乡市

人民法院审理认为，尽管李铭因

长期分居导致其未尽到丈夫的义

务，自身存在过错，但因分居缘

由并非感情不和，加之张萍对李

铭仍有感情，故不可认定夫妻感

情破裂，不准予离婚。

（文中除张毅外，其余均系化名）

2018 年 6 月的一天，让张萍永生

难忘——“消失”3 年的丈夫回来了！

今年 30 岁的张萍是湘潭湘乡市

龙洞镇人，早在 2010 年 7 月，她经

朋友介绍，认识了同镇的李铭。同年

12 月 25 日，两人登记结婚，不久后

便生下了一个儿子。

“他对我很不错，温柔体贴。”回

忆起与李铭相处的日子，张萍依旧能

记起丈夫的好，“他从来不让我做家

里的粗活，自己上班多累，都会替我

分担家务事”。

本以为自己能够一直幸福下去。

可结婚第 4 年，李铭的变化让张萍

有了 不 同 的 感 觉 ——2014 年 9 月，

李铭突然跟张萍商量 ：“要不以后工

资卡我自己保管吧！毕竟这些年，我

们找亲戚借了不少买房钱，现在我的

工资要给他们还债。”

考虑到现实问题，张萍一口答应

了。

2015 年 5 月的一天，张萍突然收

到丈夫的一条短信 ：“我走了，你不

要找我，只当我死了。”

电话回拨过去，已是关机状态。

自此，张萍就再也联系不上李铭了。

“担心他出了什么事，我

也去派出所报 过 警。”

张萍说，她和婆婆

在湘乡市各个可能

找到李铭的地方

寻了个遍，公安

局也派民警找

了 两 周 时 间，

最 终还 是没有

找到人。为何

丈 夫 会 毫 无

征兆地离开？

张萍怎么也想

不明白。

离家 3 年，丈夫现身只为离婚

声音>>

分居两年即可“自动离婚”？
律师：不存在
刘悦（湖南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）

延伸阅读>>

丈夫消失 34 年后要离婚，
法院“不同意”

男子“机智”逃票，被禁乘高铁 180 天
新闻多一点>>

结婚 4 年，
丈夫用一条短信“告别”

扫一扫，
参与网友讨论


